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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審團提三問「屠龍案」未傾掂
串謀爆炸籌錢助恐兩罪未達共識 法官籲忠於誓言作出合乎事實裁決

6男1女被告面對5項控罪，其中6名男被告張俊富、張銘裕、嚴文謙、李家田、賴振邦及許湛榮，
同被控《反恐條例》下一項串謀犯對訂明標的之爆炸
罪，以及屬交替控罪的串謀導致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
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的爆炸罪；6人另被控一項串謀
謀殺罪，李家田另被控一項意圖危害生命而管有槍械
及彈藥罪。至於女被告劉佩凝則被控《反恐條例》下
一項串謀提供或籌集財產以作出恐怖主義行為罪。
陪審團提出的第一條問題為「第一條控罪與第二條
控罪之間的分別，是否知識上對於訂明標的是否有認
知」。張官指首罪的「訂明標的」 是指公用場所，
但單單知道炸彈會被置放於街道上並不足夠，而是須
要有意圖導致他人死亡或身體受嚴重傷害；次罪則沒
提及「訂明標的」，不論炸彈置於何處，只要證明被
告有意圖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
害。

若最後沒共識可尋求指引
第二條問題是「恐怖主義行為中財產的嚴重損害的
定義是什麼」。張官表示法例上沒有定義何謂「財產
的嚴重損害」，故按陪審員的經驗和智慧決定。

第三條問題為「如達不到有效裁決時，應該繼續討
論直至有人改變立場還是尋求法官指引」。張官回應
陪審員應集思廣益，應互相借鑒、聆聽及考慮其他人
意見，不論是維持還是改變立場，最重要是忠於誓
言，作出符合事實的裁決；若商討後仍沒共識，可尋
求法官指引。

須續議何謂「對財產嚴重損害」
昨午再開庭後，張官指陪審團經多番討論後，就其

中一名被告的交替控罪（即串謀導致相當可能危害生
命的爆炸罪）、以及第五項控罪（即被告劉佩凝單獨
被控的串謀眾籌以作恐怖行為）未能達成有效裁決，
問及能否交回法官決定。張官期望陪審團繼續商討，
若有法律或證據上問題，可再提問；並指陪審團並非
一定、但最好能夠達至有效裁決。
陪審團其後再表示，就「串謀眾籌以作恐怖行為」

罪中，「嚴重」的定義仍未能達成共識，特別是「對
財產的嚴重損害」一項，望法官可給予更具體指引和
準則及相關例子。張官指，此為事實裁斷，應由陪審
團決定何謂「對財產的嚴重損害」，故未能提供例
子，着陪審團再商討嘗試達成共識。

黑暴極端組織「屠龍小隊」與其他激進團夥策劃於2019年12

月8日藉「民陣」遊行，在灣仔製造連環爆炸及槍擊警員案，法

官張慧玲前日完成8天的引導，陪審團退庭商議8小時後未達成

裁決，並向法庭提出三個問題，包括《反恐條例》控罪與交替控

罪之分別、恐怖主義行為中財產的嚴重損害的定義、無法達成有效裁決時應如何處理等。法官張

慧玲昨晨開庭解答相關問題後，提醒本案證據眾多及涉7名被告，望陪審員繼續討論嘗試達成共

識，最重要是忠於誓言，作出合乎事實的裁決。9人陪審團昨日經第二天退庭商議，晚上7時半

仍未有定論，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47名攬炒派
政棍組織和參
與「35 +顛覆
政權案」，同

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當中包括主腦戴耀廷
等45人罪成。高等法院3位國安法指定法官昨日
處理各被告求情。辯方替被告、職工盟前主席吳
敏兒求情時，望法庭量刑前衡量涉案計劃成功機
會不大；法官則以有人企圖打劫銀行及下毒殺人
為例反駁指，判刑只考慮犯案手段和案情嚴重
性，無須考慮是否可能實現。辯方又指吳敏兒並
非一開始就刻意犯法，法官陳慶偉反駁指吳敏兒
已認罪，不能接受她無意犯案。
代表吳敏兒的資深大律師李志喜陳詞指，香港
國安法第二十二條的刑期分級制並不適用於本案
串謀控罪，本案不涉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並非
顛覆國家政權罪中最嚴重，不應視為罪行重大。
辯方聲稱，本案的串謀特別，犯案過程公開，
政府有需要時便可出手制止，因此不太可能成

功。辯方又指選舉充滿變數，被告若當選可能要
面對兩難，若預算案回應他們爭取多年的訴求，
他們未必會否決。

判刑只考慮犯案手段和案情
法官陳慶偉指，「初選」有替補機制，有

「Plan B」甚至「Plan C」，但辯方仍重申涉案計
劃在現實中不可能發生。陳慶偉笑稱，要是問戴
耀廷，「他對計劃能成功頗為樂觀。」陳官又以
搶劫案為例，指判刑只考慮犯案手段和案情嚴重
性，無須考慮是否可能實現。法官李運騰亦舉
例，有人想下毒謀殺他人，但出於對化學知識的
無知，其毒物不足以致命，「計劃的不可能，是
否減輕意圖謀殺罪的嚴重性？」辯方同意涉毒物
要判處阻嚇性刑罰，法官李運騰反問：「保護國
家安全不也是同樣重要嗎？」

吳已認罪 並非無意犯案
辯方求情指，吳犯案時不知悉計劃違法，直至

被捕才知自己涉違法，她承認所犯罪行非常嚴
重，現已真誠後悔，未來打算遠離政治。另外吳
在「初選」中落選，可見她影響力低微，應屬其
他參與者或積極參與者。法官陳慶偉指出，能接
納吳不大可能重犯、並非首要分子、本案不涉武
力手段，但不能接納辯方所稱吳無意違法。辯方
同意吳的認罪，意味她承認有意圖犯案，但認為
吳當時不知道違法，可構成減刑理由。
大律師葉海琅代表柯耀林求情指，柯在「初
選」中得票率低，同樣敗選，參與程度和影響力
極之有限，應屬其他參與者或頂多屬低端積極參
與者。法官李運騰提問參選人之間應如何劃分刑
責，葉指須視乎參選人可有從事大量競選行為，
而柯大多從旁指點，僅完成參選必要工作而已。
法官陳慶偉反駁道，柯當然有從事大量競選行
為，包括聘請選舉經理、招募義工、派發選舉單
張、出席論壇及聯署《墨落無悔》聲明。法官李
運騰亦指，柯或不是最激進的候選人，但不等於
他罪責最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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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龍案」陪審團
退庭商議裁決，警方
在高等法院外加強保
安。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友光 攝

◀警方在「屠龍案」
中檢獲大批武器，包
括 槍 械 、 子 彈 、 匕
首、煙花爆竹、伸縮
棍、避彈衣連防彈陶
瓷板。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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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藉「反圍標」插手法團事
「鴿黨」莊榮輝被貼追債大字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黃書蘭）據網媒
及網民日前在Facebook發帖指，民主黨中委、反
圍標大聯盟發言人莊榮輝被追數的大字報近日在
西環海都樓、深水埗李鄭屋邨、油麻地平安大廈
等地流傳，涉及莊榮輝所介入業主立案法團紛爭
的物業。有地區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莊榮輝劣跡斑斑，個人品德不良，不顧市
民的切身利益，奉勸市民小心提防，以免被別有
用心者利用，破壞社區得來不易的安寧。
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反中亂港勢力經常趁全

港各區的業主立案法團進行換屆選舉，大肆抹黑
原本法團，圖謀奪權，搞是搞非。而莊榮輝近年
亦以「反圍標」之名，介入多個不同住宅屋苑的業
主立案法團紛爭。
例如，2022年8月，莊榮輝在其主持的網媒節
目唱衰當時的元朗朗屏邨業主立案法團，其後該
法團主席陳雄漢表示收到類似黑暴文宣的恐嚇，
並認為是有人想搶位和染指朗屏邨的1.45億元維
修基金；2022年10月，莊榮輝介入西環海都樓法
團紛爭，其後該法團長期無法正常運作，法團戶
口被凍結，維修工程未能開展，大廈日常管理出
現問題，曾發生持續沒有鹹水供應、沒人倒垃
圾、升降機故障近一年仍未維修等。

地區人士與網民：莊劣跡斑斑須提防
事實上，莊榮輝近年有多宗醜聞纏身。例如，
2022年12月起，YouTube瘋傳一名戴口罩男子步

出深水埗鳳樓的短片，不少網民直指該名男子疑
似莊榮輝，莊榮輝其後則拍片否認有關指控，但
民主黨卻未有就事件作出回應或否認；2023年9
月，食環署聯同海關及警方搗破一無牌月餅製造
工場，該工場的衞生惡劣，鹹蛋黃等需冷藏的食
材隨處亂放，而步出該工場的莊榮輝聲稱是一如
既往地製作月餅並「派發給街坊」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致電莊榮輝社交平台留下

的電話號碼，顯示「你所打的電話號碼未有登
記」；隨後記者在社交平台上留言，希望莊榮輝
就被貼追債大字報、涉嫌在無牌工廠生產劣質月
餅、是否光顧鳳樓、介入各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
紛爭等作出回應，惟截稿前未有回覆。
立法會議員梁熙表示，從莊榮輝罄竹難書的劣

行可見，此人並不可信，目無法紀，更遑論為市
民服務，卻長久擔任民主黨要職，反映出該黨的
紀律管理都是值得懷疑，為人所不齒。中秋佳節
即將來到，他呼籲市民，要小心一些別有用心、
不懷好意者以不同名義收割市民財產，實際卻自
己落袋自肥。
立法會議員梁文廣表示，莊榮輝劣跡斑斑，個
人品德不良，不顧市民的切身利益，近來更打着
「反圍標」的旗號，屢次插手香港各法團的事
務，刻意挑起居民矛盾，居心叵測。他指出，政
府近年在打擊圍標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得到廣泛
認同，若有市民認為當中有問題，可交由執法部
門處理。他呼籲市民避免被別有用心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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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警方
今年3月應新加坡警方的「停止支付」要
求，得悉新加坡30多宗騙案中約3,000萬元
騙款經過多重轉賬，存入香港銀行戶口。警
方發現一個洗黑錢集團利用大量傀儡銀行戶
口清洗1億元黑錢，調查亦揭發另外兩個洗
黑集團清洗逾兩億元黑錢。警方在本月中至
前日展開代號「黑腦」、「微歌」及「幽
俠」三項行動，搗破3個洗黑錢集團，共拘
捕27人，當中包括犯罪集團首腦、骨幹成員
傀儡戶口持有人，涉款3.1億元。
警方財富情報及調查科早前就涉新加坡騙
案的洗黑錢集團採取代號「黑腦」行動，前
日拘捕7名集團首腦、骨幹成員及傀儡戶口
持有人，另檢獲30萬元現金，以及超過60
張銀行卡。警方發現其中一名被捕人不久前
收到幾筆共值12萬美元的海外匯款，在通知
國際刑警及新加坡警方後，發現有關匯款來
自一名美國投資騙案受害人。

涉清洗逾3億元犯罪得益
本月19日至20日，警方針對一個本地洗
黑錢集團，展開代號「微歌」行動，行動
中拘捕8男3女（21歲至55歲），他們報稱

保險經紀、售貨員、司機及地盤工人，全部人獲准
保釋候查。行動中，警方亦檢獲約46萬現金、被捕
人的電話及銀行卡等。
該集團以大量銀行戶口進行轉賬，並多次以現金
方式提取犯罪得益，到本地虛擬資產交易平台購買
虛擬貨幣，企圖斷開黑錢流向的連貫性。在去年3月
至今年5月，該集團已利用43個本地銀行戶口收取
逾2,000萬元騙款，並清洗兩億元犯罪得益。
前日（27日），警方亦展開代號「幽俠」行動，

拘捕7男 2女（19歲至 38歲），並檢獲49萬元現
金，37部電話及120張銀行卡。本地洗黑錢集團涉嫌
操控7個在香港開立的傀儡銀行戶口，在今年5月至
7月期間，清洗超過1,300萬元來自非法線上賭博平
台的犯罪得益，當黑錢存入戶口後，骨幹成員會到
提款機提取現金，再購買虛擬貨幣。
警方表示，今年首6個月有4,465名傀儡戶口持有人
被捕，較2021年同期的977人，激增超過4倍，反映
有關情況的普遍性及嚴重性。就犯罪集團利用傀儡戶
口進行多重轉賬，或提取現金進行虛擬貨幣交易，警
方會與不同執法機構合作，將不法分子繩之以法。

◆警方講述8月「反洗黑錢月」打擊3個洗黑錢集團行
動成果及展示檢獲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